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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先导汇芯（上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汇芯” ）

持有公司225,868,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先导汇芯累计质押15,800万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69.95%，占公司总股本的16.98%。

公司于2026年4月2日收到持有公司225,868,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的控股股东先导汇芯的知会函，获悉其将所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先后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及新增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先导汇芯（上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7,500万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3.2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06%

解质时间 2026年4月1日

总持股数量（股） 225,868,5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2,500万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0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9%

上述解除质押股份已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先导汇芯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13,300万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质押登记日期为2026年4

月1日，相关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先导汇芯 是 13,300万 否 否

2026年4

月1日

2031年

11月7日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58.88% 14.29% 融资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先导汇芯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先导

汇芯

225,868,

500

24.27% 2,500万 15,800万 69.95% 16.98% 0 0 0 0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本次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先导汇芯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50%。

1、先导汇芯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5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11.0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69%，对应融资余额

21,000万元；先导汇芯未来一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

2、先导汇芯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自有资金、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

3、先导汇芯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4、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独立性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质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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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

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铜陵高新企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10,470,610股由深圳龙岗法院于 “京东资产交易平台”（https:

//auction.jd.com）进行公开拍卖，占公司总股本的2.41%，已于2026年4月1日完成司法拍卖过户，致使其与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变动情况如下：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9.6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7.2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控股股东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沐邦新能源控股” ）

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10,470,610股由深圳龙岗法院于“京东资产交易平台”（https://auction.jd.com）进行公开拍卖，占公司总股本

的2.41%，已于2026年4月1日完成司法拍卖过户，致使其与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511727855464E_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铜陵高新企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40705MA8P5UAH6B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

的时间区

间

资金来源（仅增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江西沐邦新能

源控股有限公

司

6,736.0352 15.53 5,688.9742 13.12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

其 他 ：__

司法拍卖__

2026/04/1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借款□

其他：__（请注明）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铜陵高新企航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1,781.6994 4.11 1,781.6994 4.11 / / /

合计 8,517.7346 19.64 7,470.6736 17.23 - - -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导致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拍卖股份司法划转完成过户后，竞买人文勇将持有司法过户的公司股份10,470,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1%；沐邦新能

源控股持股数量减少至56,889,742股， 持股比例降至13.12%；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74,706,73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3%，沐邦新能源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与控

股股东在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4、本次拍卖事项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十四条及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进行股票减持，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

2026-012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截至2026年3月31日，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余额为148,

094.4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0.78%，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34,460.35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3,634.07万元。公司对被担保对象在经营管理、财

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同时为加强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2026年

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32.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方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5.5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被担保方预

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6.50亿元。在前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

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以上担保范围包括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

构综合授信、借款等融资业务、保理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等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2月3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2）。

（二）调剂担保额度的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在不改变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前提

下， 将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担保授信额度4,000万元调剂2,000万元给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调

剂2,000万元给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将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担保授信额度3,000万元调剂给阿克

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调剂

方向

调剂前担保

授信额度

调剂额度

调剂后担保授

信额度

截至目前实

际担保余额

资产负债率

界限

1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调出方 12,000.00 4,000.00 8,000.00 6,282.00 70%以下

2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调出方 12,000.00 3,000.00 9,000.00 7,428.65 70%以下

3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

殖有限公司

调入方 22,000.00 2,000.00 24,000.00 17,901.71 70%以下

4

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调入方 5,000.00 5,000.00 10,000.00 10,000.00 70%以下

因前述被担保方均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担保对象， 因此可在担保额度内互相调剂。 担保额度调剂及提供担保

事项属于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序号 被保证人

公司持

股比例

获授担保额度

（万元）

3月新增担保余

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反担保举措

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38,000.00 4,950.00 9,450.00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40,000.00 15,890.00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50,000.00 2,000.00 25,810.00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7,430.00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0.00

6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1,000.00 6,000.00

7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0.00

8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 0.00

9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100% 5,000.00 600.00 1,600.00

10 克明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 100% 3,000.00 0.00

11 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0.00 0.00

12 上海香禾食品有限公司 100% 1,000.00 0.00

13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92.59% 25,000.00 0.00

其他持股5%及

以上股东及参

与公司经营管

理的主要股东

已提供信用反

担保或股权质

押反担保

14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53% 24,000.00 180.00 17,901.71

15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8,000.00 1,000.00 6,282.00

16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5,000.00 3,174.69

17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46.08% 9,000.00 700.00 7,428.65

18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49.82% 16,000.00 1,005.66 7,441.71

19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53% 28,000.00 1,448.00 21,694.00

20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15,000.00 800.00 7,991.65

21

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53% 10,000.00 5,000.00 10,000.00

合计 320,000.00 18,683.66 148,094.4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子公司

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预计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48,094.4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60.78%，前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万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1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8/3/14 20,000.00 河南新乡延津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销售

2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7/7/19 15,000.00

河南驻马店遂

平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销售

3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7/7/12 35,000.00

河南驻马店遂

平

陈宏 粮食加工食品生产

4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8/7/4 35,000.00 浙江嘉兴市 陈宏 挂面方便食品加工

5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17/10/2

4

5,400.00 河南新乡延津 杨波 挂面方便食品加工

6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3/11/2

8

15,000.00 河南新乡延津 陈宏 粮食加工食品生产

7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04/10/1

0

112,943.46 湖南益阳南县 陈宏 食品销售

8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3/9/9 15,000.00 四川成都市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销售

9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2022/11/2 1,000.00 湖南益阳南县 陈宏 食品销售

10 克明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

2013/12/2

0

100.00 上海市 陈宏 食品销售

11 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 2012/7/30 1,000.00 上海市 陈宏 日用百货销售

12 上海香禾食品有限公司 2014/5/13 100.00 上海市 陈宏 食用农产品销售

13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

司

2020/6/15 27,000.00 湖南常德市 段建军 生猪养殖

14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3/10/3

1

10,000.00 新疆阿拉尔市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5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5/14 10,000.00 青海格尔木 殷明 生猪养殖

16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4/23 27,000.00 甘肃陇南徽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7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9/8/19 11,000.00

广西来宾市忻

城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8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8/4/3 5,000.00

新疆阿克苏乌

什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9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0/3/3 6,000.00 新疆阿克苏 杨炳全 生猪养殖

20 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6/20 16,400.00 新疆阿克苏 陈克忠 生猪养殖

注：以上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经营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单

位：万元）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1 母公司

473,

557.17

286,

429.63

187,

127.55

29,

543.98

-1,

808.39

513,

062.70

300,

945.26

212,

117.44

52,

115.29

3,

889.87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56,

634.94

26,

831.09

29,

803.86

46,

315.09

1,

479.86

76,

385.92

48,

061.93

28,

323.99

66,

438.81

1,

795.95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81,

513.12

46,

387.63

35,

125.49

87,

801.47

2,

703.07

97,

164.62

64,

742.20

32,

422.42

130,

572.70

3,

319.07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90,

715.09

12,

892.20

77,

822.90

88,

490.71

5,

952.85

113,

716.62

41,

846.57

71,

870.05

140,

585.71

8,

979.97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54,

492.49

25,

088.79

29,

403.70

0.00

-242.

68

49,

989.79

20,

343.42

29,

646.37

0.00

-56.

18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

有限公司

21,

356.77

5,

288.61

16,

068.17

24,

446.98

1,

496.51

27,

277.67

13,

078.40

14,

199.27

32,

523.67

1,

294.94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49,

698.23

8,

873.37

40,

824.85

47,

784.16

4,

299.33

61,

704.17

25,

178.64

36,

525.53

74,

698.99

5,

247.14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

公司

58,

399.67

19,

774.16

38,

625.51

112,

700.81

3,

196.48

57,

303.93

21,

874.90

35,

429.03

174,

110.17

5,

074.52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4,

482.09

1,

482.27

22,

999.82

14,

222.67

-61.

49

25,

587.56

2,

526.25

23,

061.31

18,

848.56

309.41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

公司

1,

712.53

1,

566.07

146.46

4,

998.42

-336.

17

7,

781.51

7,

298.88

482.63

6,

902.93

349.51

11

克明食品营销（上海）

有限公司

10,

096.75

6,

678.38

3,

418.37

42,

504.50

-711.

49

12,

696.66

8,

566.80

4,

129.86

66,

238.79

240.70

12 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

1,

528.41

3,

192.92

-1,

664.51

11,

123.22

334.76

15,

249.09

17,

248.36

-1,

999.27

17,

721.09

746.06

13 上海香禾食品有限公司 600.97 530.01 70.96

3,

519.70

-163.

87

1,

370.65

1,

135.81

234.84

5,

387.74

-317.

63

14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

养殖有限公司

36,

251.42

22,

568.37

13,

683.04

6,

284.58

-903.

37

37,

471.42

22,

885.01

14,

586.41

8,

895.96

-1,

785.53

15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30,

621.82

17,

214.80

13,

407.02

13,

226.75

1,

801.48

24,

031.47

12,

425.93

11,

605.54

8,

714.61

660.05

16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9,

442.37

7,

443.64

1,

998.73

0.14

-486.

56

9,

812.38

7,

327.09

2,

485.29

153.74

-1,

079.54

17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23,

012.38

9,

332.08

13,

680.29

1,

030.92

-738.

70

24,

833.32

10,

414.33

14,

418.99

3,

751.47

-1,

983.46

18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

殖有限公司

37,

001.70

19,

890.93

17,

110.76

17,

939.95

2,

127.15

30,

808.85

15,

825.23

14,

983.61

8,

033.64

1,

223.47

19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24,

993.39

21,

203.59

3,

789.80

2,

555.69

-748.

95

22,

100.89

17,

562.13

4,

538.76

6,

837.55

-386.

98

20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

责任公司

35,

568.62

27,

898.56

7,

670.05

31,

223.37

327.18

30,

127.91

22,

785.04

7,

342.88

48,

801.81

1,

022.72

21

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168,

234.41

99,

290.72

68,

943.69

62,

916.67

-1,

351.26

117,

149.98

16,

212.01

100,

937.97

0.00

-1,

9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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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对2025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5年度，根据公司及子（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及

子（孙）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7.5亿元。 具体如

下：

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85亿元，其中对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35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的

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子（孙）公司为合并范围内其他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

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0.55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0.25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孙）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3亿元；子（孙）公司为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1亿元。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

环使用。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西陇科学：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2025年度融资授

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本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

有限公司在该银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以及与债权人签署的 《融资额度协议》（编号:

BC2026032000000448） 产生的债务向债权人提供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连带

责任保证。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在该银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 以及与债权人签署的 《融资额度协议》（编号 :

BC2026032000000443） 产生的债务向债权人提供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400万元连带

责任保证。

3、公司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公司在该银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 以及与债权人签署的 《融资额度协议》（编号 :

BC2026032000000439）产生的债务向债权人提供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连带

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之间提供的担保，已经履行审议程序，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审议批准的额度范

围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情

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广州西陇精

细化工技术

有限公司

2007年8月

15日

广州市萝岗区新瑞路

6号

10200万元 黄伟鹏 化工产品销售

公司控股子

公司

否

佛山西陇化工

有限公司

2008年9月

12日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工

业园兴唐路29号

25000万元 牛佳

化工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

公司全资子

公司

否

西陇科学股份

有限公司

1994年7月

19日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潮汕路西陇中街1-3

号

58521.642万

元

黄少群

化工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

本公司 否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

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66,264.31 13,264.41 142,580.58 1,236.43 841.15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77,237.91 13,078.97 100,981.15 -194.41 -185.44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00,181.58 43,798.27 71,437.28 3,355.59 3,177.34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18,076.69 43,574.27 40,149.63 1,024.99 1,057.54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49,559.65 222,246.80 196,690.44 4,353.52 4,800.37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05,250.67 217,404.98 107,224.80 -4,826.45 -4,915.33

(注：以上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债务人名称：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3月19日至2027年3月19日

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整，以及担保范围内其他债务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债务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3月19日至2027年3月19日

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万元整，以及担保范围内其他债务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债务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3月19日至2027年3月19日

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整，以及担保范围内其他债务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95,452.91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86,755.33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

实际担保余额为1,600万元，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1.51%、37.72%、0.70%。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份；

2、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1618

证券简称：中国中冶 公告编号：临

2026-02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A股股份回购进展如下：

A股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12月18日

A股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1月16日~2027年1月15日

预计回购A股股份金额 人民币10亿元（含）~人民币20亿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A股股数 50,277,526股

累计已回购A股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426%

累计已回购A股金额 159,525,331.42元（不含交易费用）

实际回购A股股份价格区间 3.01元/股~3.25元/股

●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H股股份回购进展如下：

本公司累计已回购H股股份19,637,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948%，成交最高价为1.94港元/股，最低价为1.80港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36,718,036.80港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授权回购公司H

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A股和H股股份。 其中，回购A股股份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0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90元/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根据H股股份回购授权，公司H股股份回购数量不超过有关授予H股回

购授权的议案于相关股东会上审议批准当日已发行H股总数的10%，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18日、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以及于2025年12月17日、2026年1月16日在香港

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2026年3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A股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50,277,526股，已回购A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2426%，成交最高价为3.25元/股，成交最低价为3.0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59,525,331.42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H股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在本次回购H股股份的授权下，通过香港联交所集中交易系统以场内回购（集中竞价）方式回购H股股

份19,637,000股，已回购H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48%，成交最高价为1.94港元/股，成交最低价为1.80港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36,718,036.80港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275

证券简称：众辰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4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9月18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本数）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含超募资金），用于购买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

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及保荐人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2026年3月，公司如期赎回本金人民币12,978.33万元，获得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413,384.44元，前述本金及收益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具体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到期日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3,500.00 2025/12/19 2026/3/19 3,500.00 153,125.00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1,500.00 2026/1/19 2026/4/20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9,500.00 2025/12/19 2026/4/9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1,350.00 2026/1/19 2026/4/20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 2025/12/19 2026/4/9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1,700.00 2025/12/19 2026/4/19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26/1/20 2026/3/23 2,000.00 61,250.00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26/2/25 2026/4/27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100.00 2026/2/25 2026/3/26 2,100.00 32,550.00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3,500.00 2026/3/19 2026/6/16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26/3/23 2026/6/16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1,900.00 2026/3/24 2026/6/16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100.00 2026/3/26 2026/6/16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 2026/3/27 2026/6/16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18,500.00 2025/12/19 2026/4/9 / /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500.00 2026/2/25 2026/3/26 2,500.00 38,750.00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500.00 2026/3/26 2026/6/16 / /

中泰证券 收益凭证 1,900.08 2025/11/20 2026/5/19 / /

中泰证券 收益凭证 1,875.00 2025/12/19 2026/3/23 1,875.00 83,178.08

中泰证券 收益凭证 125.00 2025/12/22 2026/6/22 / /

中泰证券 收益凭证 1,003.33 2025/12/25 2026/3/25 1,003.33 44,531.36

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约为5.3575亿元人民币，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授权范围，不

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001914

证券简称：招商积余 公告编号：

2026-13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6年4月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6年4月2日以现场和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

场1301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 其中，董事陈智恒、赵肖现场参会，董事吕斌、袁斐、李朝晖、杨蕾、

KAREN� LAI（黎明儿）、邹平学、宋静娴、张博辉以视频方式参会。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吕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4年11月28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截至

2025年11月27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626,202

股， 并已于2025年12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1,060,

346,060股变更为1,053,719,858股，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60,346,060元相应变更为1,053,719,858元，并对《公司章

程》中涉及总股本、注册资本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董事会同意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条款进

行修订。

前述两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

设副董事长职务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4），以及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控股股东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潘建良先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请公司股东会选举，任期自公司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选举。

本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董事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总经理兼职事项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安排，董事会同意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智恒先生兼任创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毅控股” ）董事、董事会主席。

因创毅控股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创毅

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方。 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吕斌、陈智恒、袁斐、赵肖、李朝晖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杨蕾、

KAREN� LAI（黎明儿）、邹平学、宋静娴、张博辉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同时本次兼职事项需履行创毅控股相关决策程序。

本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董事、总经

理兼职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17）。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001914

证券简称：招商积余 公告编号：

2026-12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正式迁入新址办公，公司办公地址由“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

子湾邮轮大道招商积余大厦15A-17层”变更为“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12-13层” 。 除上述办公地址

变更外，公司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后，公司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12-13层

邮政编码：518067

投资者联系电话：（0755）83244582、83244503

传真号码：（0755）83688903

投资者关系邮箱：cmpoir@cmhk.com

以上变更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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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总经理兼职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兼职事项基本情况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董事、总经理兼职事项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安排，董事会同意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智恒先生兼任创毅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毅控股” ）董事、董事会主席。

因创毅控股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创毅

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方。 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吕斌、陈智恒、袁斐、赵肖、李朝晖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杨蕾、

KAREN� LAI（黎明儿）、邹平学、宋静娴、张博辉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

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同时本次兼职事项需履行创毅控股相关决策程序。

二、兼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兼职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KAREN� LAI（黎明儿）、邹平学、宋静娴、张博辉已于2026年4月2日召开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职事项的议案》（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并发表如下意见：

根据工作安排，陈智恒先生拟兼任创毅控股董事、董事会主席，前述兼职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职事项的议案》，并同意将前述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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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情况

近日，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黄健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黄健先生因工作调动原

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设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黄健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运作

和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黄健先生已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工作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黄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黄健先生自任职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黄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公司增补董事的情况

2026年4月2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10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经公司控股股东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潘建良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提请公司股东会选举，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潘建良

先生如当选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附：潘建良先生个人简历

潘建良先生，中国香港籍，1955年5月出生，香港大学房屋管理学硕士，注册专业房屋经理、英国特许房屋经理学会会员，创毅物业

服务顾问有限公司创办人，现任创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在社会公职方面，潘建良先生是物业管理业监管局成员、环境及

生态局「惜食香港」督导委员会委员、香港物业服务公司协会创会主席及现任主席、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成员、中华电力客户

小组委员、香港公务员总工会荣誉顾问、保安局医疗服务队荣誉总监。 潘建良先生曾任职教师三年，其后于1979年至2000年任职房屋

署，最后担任职务是副房屋事务经理。

截至目前，潘建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简历所披露的任职信息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潘建良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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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设副董事长职务

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减少注

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总股本、注册资本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同步对《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2024年11月28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截至

2025年11月27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626,202

股， 并已于2025年12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1,060,

346,060股变更为1,053,719,858股，公司注册资本由1,060,346,060元相应变更为1,053,719,858元，并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总股

本、注册资本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关于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事项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拟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对照表详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全文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前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同时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管理层指定专人办理《公司章程》相关变更登记备

案等事项，最终以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附件：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0,346,06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53,719,858元。

第二十三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1,060,346,

060股。 成立时向发起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深圳公司、上

海新亚（集团）联营公司、中国新时代科技发展公司、建设

银行深圳市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西安

飞机工业公司、深圳乌鲁木齐红山工贸公司、浙江省建筑

工程总公司、深圳黄石经济协作公司、四川什邡汇恒企业集

团公司、深圳湘江金属制品公司、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红湖

机械厂、浙江国防科技工业公司、山西阳泉市郊区对外经济

贸易总公司、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北京展览馆、江

汉航空救生装备工业公司、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内蒙古北方

工业贸易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北京曙光机电

厂、庆安宇航设备公司、中国贵航集团贵阳电机厂、沈阳空

气动力研究所共发行70,720,000股，占公司成立时可发行

普通股总数的77.71%。

第二十三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1,053,719,

858股。 成立时向发起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深圳公司、上

海新亚（集团）联营公司、中国新时代科技发展公司、建设

银行深圳市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西安飞

机工业公司、深圳乌鲁木齐红山工贸公司、浙江省建筑工程

总公司、深圳黄石经济协作公司、四川什邡汇恒企业集团公

司、深圳湘江金属制品公司、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红湖机械

厂、浙江国防科技工业公司、山西阳泉市郊区对外经济贸易

总公司、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北京展览馆、江汉航

空救生装备工业公司、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内蒙古北方工业

贸易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北京曙光机电厂、庆

安宇航设备公司、中国贵航集团贵阳电机厂、沈阳空气动力

研究所共发行70,720,000股， 占公司成立时可发行普通股

总数的77.71%。

第二十四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1,060,346,060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四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1,053,719,858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七十二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

第七十二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 董事长由公司董事

担任，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 可以设副董事长一

名。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均由公司董事担任，由董事会以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二十二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过半数的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十八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

第三十八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时，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

除上述修订外，《股东会议事规则》的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四条 公司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 每届任期三

年，其中四名为独立董事，七名为其他董事。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 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 以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二十四条 公司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 每届任期三

年，其中四名为独立董事，七名为其他董事。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可以设副董事长一名。 董事长和

副董事长均由公司董事担任，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和罢免。

第二十六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

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二十六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除上述修订外，《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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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

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权总数。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14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130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董事、总经理兼职事项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特别提示和说明

（1） 上述第1项提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2至5项提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5日、2026年4月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5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审议的第2、3项提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

2026年4月15日至4月20日9:00-12:00，14:00-18:00（非工作时间除外）；2026年4月21日9:00-12: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12层

4、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55-83244503、83244582

传真：0755-83688903

电子信箱：cmpoir@cmhk.com

邮编：518067

联系人：宋丹蕾、张译尹

5、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s://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1914” 。 投票简称为“积余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股东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4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s://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按下列指

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关于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

√

4.00 《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5.00 《关于董事、总经理兼职事项的议案》 √

注：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内划“√” ，做出投票表示；

2、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3、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时。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